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朗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3 

四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现场见证，并出具了法律意见

书，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

格，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，符合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由此作

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（1）朗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； 

（2）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朗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

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朗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 年 2 月 23 日 

 

 

 




